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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文化研究所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研究所的正式名稱爲“儒教文化研究所”（以下簡稱“研究所”），

是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的下設機關。 
 
第二條（目的） 

本研究所以研究儒學思想爲主，同時兼顧整個東亞的儒學文化研究，

並對儒學的傳統進行現代化的詮釋和發展，使之成爲指引人類發展的

基本理念。 

 

 

第二章 組織 
 

第三條（機構） 

研究所的機構設置如下：1. 所長，2. 運營委員會，3. 編輯委員會。 
 
第四條（所長） 

1．所長必須由符合第一章規定中目的的專業的本校教授擔任，由學校
校長提請理事長任命。 

2．所長代表研究所，總體掌管研究所的事務。 

3．所長的任期爲2年，可以連任。 
 
第五條（部長） 

1．爲了協助所長，並分擔所長的一部分業務，所長下面可以設置部長。 

2．部長從研究委員中產生，由所長提請學術院院長任命。 

3．任期爲2年，可以連任。 
 
第六條（研究室） 

1．研究所可以根據研究領域的不同而設置研究室。 

2．研究室長由研究教授以上的人擔任，須經運營委員會的審議通過，

再由所長提請學術院院長任命。 

 

 

第三章 運營委員會 
 

第七條（構成） 

1．爲了便於審議和決定與研究所運營相關的重要事項，研究所可以設

置運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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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營委員會由所長和10人以內的委員構成，委員長由所長擔任。 

3．委員從研究所的研究委員中產生，由所長提請學術院院長任命。 
 
第八條（審議事項）運營委員會主要審議以下事項： 

1．基本運營計劃的確立以及與研究計劃相關的事項。 

2．研究所諸規定的制定與廢除問題。 

3．預算以及結算等諸問題。 

4．其他與研究所運營相關的事項。 
 
第九條（會議） 

1．會議由委員長召集。 

2．會議要有過半數以上的在職委員出席才可以召開，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才可以決議。 

 

 

第四章 編輯委員會 
 

第十條（構成） 

1．爲了審議決定研究所刊行的出版物的編輯事宜，故設立編輯委員會。 

2．編輯委員會由委員長和國內外的知名學者構成，委員長由所長擔任。 

3．委員由所長任命，任期爲2年。 

4．編輯委員會每年刊行《儒教文化研究》，論文的刊行原則以及刊行

日期等規定另行制定。 
 
第十一條（會議） 

編輯委員會會議要有出席編輯委員的過半數同意才可以決議。 

 

附則（施行日）本規定自2000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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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文化研究》編輯委員會運營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目的） 

本規定是根據儒教文化研究所文件中第4節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

會）第27條第1項研究所刊行物的出版條目中《儒教文化研究》的相

關規定而制定的。 
 
第二條（任務） 

1. 主管《儒教文化研究》的發刊和相關論文的策劃、接收、評審、編

輯等工作。 

2. 制定與《儒教文化研究》的發刊相關聯的一系列規定。 

 

 

第二章 編輯委員會構成 
 

第三條（構成） 

委員會由編輯顧問、編輯委員、主任（委員長）、主編、編輯部主任

（編輯室長）和編輯構成。 
 
第四條（編輯顧問和委員的選任） 

編輯顧問和編輯委員由儒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從世界各國有卓越研究業

績的權威學者中選擇並任命。 
 
第五條（委員的任期） 

委員任期爲2年，必要時可以連任。但爲了保證學術雜誌的長期穩定性，

主編原則上是連任的。 
 
第六條（主任） 

主任（委員長）由儒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兼任，主管編輯委員會。 
 
第七條（主編） 

主編由研究所所長任命，總體負責所有的編輯事務。 
 
第八條（編輯部主任、編輯） 

編輯部主任（編輯室長）和編輯由研究所所長任命。編輯部主任全面

負責編輯事務，編輯輔助主任處理相關的編輯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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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儒教文化研究》的發刊 
 

第九條（發行的次數和日期） 

《儒教文化研究》每年發行兩次，出版日期爲8月31日和2月28日。 
 
第十條（發行數量） 

《儒教文化研究》的發行數量由委員會決定。 
 
第十一條（開本） 

實行176mm×248mm開本。 
 
第十二條（編輯體制） 

1. 學術論文使用英文或中文制作。 

2. 學術論文的編輯順序原則上分爲論文題目、提要、關鍵詞、正文、參

考文獻、中英文抄錄、中英文關鍵詞。 

3. 必須注明學術論文的英文題目和作者姓名。 

4. 必須注明作者的所屬單位、職務和具體的聯系方式。 

5. 學術論文以外的各種文章以及會則、會報的刊載與否由委員會決定。 

 

 

第四章 論文的投稿和管理 
 

第十三條（投稿論文主題和資格） 

1. 投稿範圍是以儒學思想爲中心的世界各國的儒學文化。 

2. 對國內外刊行的相關儒學著作、翻譯著作以及研究類刊物的分析。 

3. 對國內外的儒學和東亞學等人文科學類相關論文（包括學位論文）

的論評和研究動向報告。 

4. 不限論文投稿資格。 
 
第十四條（原稿字數） 

1. 一般情況下按照中文15,000字 / 英文10,000words 左右（包括腳注、

參考文獻、抄錄等）的標準。 

2. 論文以外的原稿字數由委員會決定。 
 
第十五條（論文投稿要領） 

1. 隨時可以提交論文，但以本刊出版3個月前到達的論文作爲該版的

審查對象。 

2. 論文使用中文或英文格式，投稿時須提交電子版。 

3. 中英文的抄錄需各附5個以上的關鍵詞。 

4. 如果是共同研究的論文，需要分別標記責任研究員和共同研究員，並

且須分別注明姓名和所屬單位、研究領域、執筆範圍和分擔的領域。 

5. 來稿須注明作者的電子郵件地址以及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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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投稿論文的管理） 

1. 投稿論文按照來稿順序，建立文檔進行統一有序的管理。 

2. 來稿論文概不退還，所刊載論文的著作權歸研究所所有。 

 

 

第五章 投稿論文的審查 
 

第十七條（審查義務） 

刊載論文必須經過審查。 
 
第十八條（審查委員規定） 

1. 對於投稿的每篇論文，原則上編輯委員會將選定3名評審委員，並

委託給他們評審。論文經過審查委員2/3以上的贊成才可刊登。 

2. 特殊情況下編輯委員會可選定2名評審委員進行論文審查。2名審查

委員中只有一名贊成刊登時，編輯委員會可以通過內部會議決定該

論文的刊登與否。而且，編輯部主任要以書面形式向研究所的主任

報告編輯部的決定。 

3. 若投稿論文的長短或內容遠遠達不到本刊的基本要求，委員會可以

不進行評審而通告投稿者不可刊載，或要求修訂後再次投稿。 

4. 原則上，審查委員應堅持公正、公平的作風。而且不得審查與自己

同一單位的投稿者的文章。 

5. 爲了保證審查的公正性，審查全部採取匿名制。 
 
第十九條（審查標準） 

1. 審查按照基本格式（20%）、獨創性（20%）、主題明確性（20%）、

邏輯性（20%）、完整性（20%）來進行綜合評定。 

2. 審查結果分爲刊載可、否兩類。 

3. 被評爲不可刊載的論文，不得再以同一題目向本會投稿。 
 
第二十條（審查結果報告） 

審查委員從收到評審論文之日算起，應於2周內將審查結果報告給委員會。 
 
第二十一條（審查結果通告） 

委員會收到審查結果報告書後，立即告知投稿者。 
 
第二十二條（稿費支付） 

對於刊載文章，支付給作者一定的稿費。 

 

 

第六章 章程的修訂 
 

第二十三條（原則） 

本章程的修訂要有過半數編輯委員參加，並且經參加人員2/3以上的同

意方可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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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則 
 

第二十四條（其他） 

1. 以上沒有列入章程的事宜按照慣例處理。 

2. 本規定自2006年12月20日起生效並施行。 

3. 本規定在施行過程中發生的細部事項由委員會來決定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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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文化研究》研究倫理及運營規定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目的） 

本規定的目的在於闡明儒教文化研究所（以下簡稱“本研究所”）學

術研究活動的研究倫理和運營基準。 
 
第二條（作用） 

本規定的作用在於抵制研究活動中的不正當行爲，以及不正當行爲發生

後體系性的追查，並且保護有創意性的學術研究，提高學問的倫理性。 

 

 

第二章 研究倫理 
 

第三條（作者倫理） 

1. 凡是向本研究所刊行的《儒教文化研究》投稿的作者都應該遵守運

營規定。 

2. 虛造研究成果或將以前的研究成果刪改變用的一律視爲偽造、編造。 

3. 對他人的觀點或主張缺乏客觀分析而直接拿來用作自己的觀點，此

種行爲視爲剽竊。 

4. 將自己已經發表的研究成果拿來用作首次發表，此種行爲視爲重複

刊載或自我剽竊。 

5. 接受研究經費資助的論文只有遵守資助單位的管理規定才可投稿。 

6. 對於自己正式發表的論文，作者要負全面責任。 

7. 共同研究的情況要注明每個人分擔的部分，以此來各負責任。 
 
第四條（編輯委員倫理） 

1. 本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的編輯委員應該遵守運營規定。 

2. 編輯委員要積極參與編輯會議，要對論文的接收、選定評委以及刊

載與否負責任。 

3. 編輯委員對於投稿者的個人信息要保密，不得利用私權。 

4. 編輯委員要嚴格按照既定的標準來確認論文的投稿以及評審情況等，

注意不要引發審評者以及一般會員間的是非。 

5. 編輯委員會一旦發現研究倫理上的問題要立即通報倫理委員會。 
 
第五條（審查委員倫理） 

1. 本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的論文審查委員應該遵守審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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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查委員要根據所定的審查規定對投稿論文進行客觀、公正的審查，

並將審查結果通報給編輯委員會。若自己因客觀情況不能審查，則

應及時通報編輯委員會。 

3. 審查委員要根據學者的良心和學問的客觀基準來審查論文。在缺乏

充分根據的情況下，不能一味地依據自己的學術觀點來判定“不可

刊載”，也不能不仔細通讀全文就擅作審查。 

4. 審查委員對於審查過程中所知道的作者的個人情況要進行保密，不

能私自公開或利用審查論文的內容。 

 

 

第三章 倫理委員會設置以及運營 
 

第六條（倫理規定的遵守） 

本規定依據本會的會則制定，一經施行，立即生效。但與此相適應的

施行細則由委員長決定。 
 
第七條（倫理委員會的構成） 

倫理委員會由所長、主編和編輯委員（5人左右）構成，所長兼任委員長。 
 
第八條（倫理委員會的職能） 

1. 對於違反本規定的行爲，倫理委員會要進行調查和議決，並將相關

意見通告給當事人，然後報告給編輯委員會。 

2. 在審議違反規定的行爲時，要確保能夠充分掌握證據並對事情的經

過保密，不到最後時刻不能公開審議意見。 
 
第九條（違反倫理規定行爲的揭發） 

1. 若有違反倫理規定的事實，揭發者可以持具體的事實證據向倫理委

員會揭發。若揭發的事實是虛偽的，倫理委員會可以繼續維持決議。 

2. 編輯委員或審查委員在評審過程中若發現有違反倫理規定的事實也

依據如上方法揭發。 
 
第十條（調查以及審議） 

1. 會員若被揭發有違反本研究所倫理規定的行爲，則應積極配合倫理

委員會的調查，若不配合，其行爲則視爲違反倫理規定。 

2. 對於被揭發的有違反倫理規定的論文，在事實查清以前應採取保留

措施。調查審議應在下一期學術期刊發行前結束。 
 
第十一條（解釋的機會） 

對於被揭發有違反倫理規定事實的會員，要給與其充分的解釋機會。

解釋的方式可依據當事者的意願公開。 
 
第十二條（處罰的類型） 

倫理委員會的處罰類型有警告、限制投稿、解除委任等。對於已經

投稿或刊載的論文可以採取保留或撤銷的措施。對於接受研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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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的論文，若因不正當的使用而受到資助機關的警告，也屬於處

罰對象之列。 
 
第十三條（規定的修改）此規定的修改要遵守本研究所的修改原則。 
 
第十四條（其他） 

以上規定中沒有涉及的事宜依據慣例處理。 

 

 

附則 
 

本規定依據本研究所會則第21條制定，並經過編輯委員會（2007年10月20日）

的審議，於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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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須知 
 

 

1. 中文一律使用繁體，英文按照一般慣例。來稿一律使用中文（或英文）

制作，請提交電子版（jicpc@skku.edu）。 
 
2. 論文的格式順序原則上依次分爲論文題目、中文提要（300-400字）、

中文關鍵詞（5個以上）、正文、參考文獻、英文題目、英文摘要（大

略 300 words）、英文關鍵詞（5個以上）等。 
 
3. 作者簡介可置於文章的最後，須注明作者的性別、所屬單位、職務、E

mail、聯系地址以及具體的電話聯系方式，以便編輯部聯絡。必要時可

附上自己的簡歷。 
 
4. 正文內容請用10.5號字，行間距爲1，文章字數以15,000字爲宜，可以適

當地增減。但最好不要超過25,000字。 
 
5. 文章的章節可以用“一、二、三……”來表示，若還要細分，則請用

“（一）、（二）、（三）……”來表示。章節題目一律左側對齊，使用黑

體加粗字體。 
 
6. 文章內提到的一切書籍，都要在正文後的“參考文獻”內注明。參考文

獻標記序次如下：作者，《書名》，出版地: 出版社，出版年度。 

如：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 

 6. 1. 需要標記編者或譯者時：作者，〈章節/論文〉，編者/譯者編/譯《書

名》，頁碼，出版地: 出版社，出版年度。 

如：張立文，〈程朱思想的時代精神〉，楊曉塘編《程朱思想新論》，

 頁1-8，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2. 引用期刊內容時，請依次注明：作者，文章名，刊物名（包括期數），

文章所在頁碼。 

如：蒙培元，〈儒学是宗教吗? 〉，《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頁39-46。  
7. 文章正文的引用文，採用簡式腳注標記。腳注標記方式如下：作者，論

文名稱/書名，引文所在頁碼。 

如：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56。 

蒙培元，〈儒学是宗教吗?〉，頁42。 
 
8. 若作者本人有對文章題目、文章內容的說明，請放在當頁用腳注表示｡ 
 
9. 來稿一經採用，即付稿酬。不採用的稿件，一律不退，也不奉告評審意

見。三個月內未接到採用通知的，作者可自行處理。 
 
10. 本刊對採用的稿件有刪改權，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中申明。 
 
11. 本刊刊發的文章，作者著作權使用費與稿費一次性付清。如作者不同意

文章轉載，請在來稿時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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